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 1 頁　共 2 頁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國署計字第11311571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範疇界定」座談會

開會時間：113年10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

開會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亞歷山大廳（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
路四段85號B1）

主持人：徐副署長燕興

聯絡人及電話：薛博孺 02-87712956，poru113504@nlma.gov.tw
出席者：中央研究院林傳堯博士、中央研究院陳奕穎博士、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陳

永明組長、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童慶斌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王筱雯教授、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國家環境研究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經濟部、
農業部、本部建築研究所、國家公園署、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都市計畫組、
建築管理組、住宅發展組、都市更新建設組、都市基礎工程組、下水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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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3053，aalex4tw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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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國土計畫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評估及策略建議」案 

「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範疇界定」座談會 

議程 

壹、背景說明 

隨著極端氣候的衝擊對生命財產和國家安全的威脅日漸

加劇，氣候變遷已成為世界各國須共同面對重大且急迫的議

題。我國於 112 年 2 月 15 日修正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針

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之建構，強調政府部門應「以科學為基

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

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又行政院 112 年 10 月 4 日

核定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12-115 年）」業已公

布國家調適應用情境及氣候變遷調適框架。 

國土計畫法於 105 年公布施行，已宣示氣候變遷之調適

係我國空間規劃之重要目標之一，為協助研擬國土計畫因應

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本委託服務案預計針對土地利用面向

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其精進研討，以氣候變遷中央科技主管

機關產製資料及分析方法為基礎，研析土地利用領域之氣候

課題，辨識全國尺度下空間區位之風險差異，據以納入土地

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及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參考。 

國土管理署自 113 年委託逢甲大學執行本委託服務案，

將透過多場次座談會分別針對氣候變遷「議題範疇」、「風險

評估內容」及「風險評估成果」進行討論。本次為第 1 場座

談會，以「界定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議題範疇」為題，邀

請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共同參與，冀透過本次座談會，廣蒐

各方意見，作為本領域後續氣候變遷風險討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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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座談會議程 

一、時間：11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亞歷山大廳（台北市大安區羅

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時間 議程 主席/報告人 

13：30–

14：00 
報到 

14：00–

14：10 
開幕–主席致詞 徐燕興 副署長 

14：10–

14：30 

氣候變遷調適–土地利用

領域範疇界定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

研究中心 

何智超 助理教授 

14：30–

15：30 

專家學者座談 
徐燕興 副署長 

何智超 計畫主持人 

【與談專家學者】 

⚫ 中央研究院 林傳堯博士 

⚫ 中央研究院 陳奕穎博士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永明組長 

⚫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童慶斌教

授 

⚫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王筱雯教授 

15：30–

16：00 
綜合座談 徐燕興 副署長 

16：00–

16：1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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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一）討論一：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議題範疇」 

根據 IPCC AR6-WG1 報告，氣候變遷驅動力分成 7 大

類，包括溫度、雨量、風、雪與冰、其他、海岸、海洋，

其中對應臺灣環境，本案篩選與土地利用領域較具關聯

性者，包含「溫度、降雨、風、海岸」等 4 項，進一步探

討各該氣候因子對於環境之影響。 

參考「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現象、衝擊」，

有關前開 4 項氣候變遷驅動力之臺灣長期趨勢與變異分

析結果，對於土地用途規劃、土地資源管理、土地利用的

環境影響及社會經濟影響上皆有影響(詳表 1~表 4)，且溫

度及降雨等 2 項驅動力對於臺灣近年氣候變化已可明顯

地被感知，是以，本案建議將極端降雨及極端氣溫可能引

發之災害納入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的議題範疇，

包含極端降雨引發的「淹水」、「乾旱」、「坡地災害」以及

極端氣溫引發的「熱浪」。這些災害之空間範疇、與土地

利用的關聯性及需要關注的對象詳見表 5。另就「風速」

之歷史趨勢顯示減少趨勢，代表風險降低；而海岸歷史趨

勢顯示風險增加，然因目前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AR6 最新

資訊尚待產製，此 2 項驅動力則建議後續俟科學資料完

備後再納入本領域分析考量。 

考量不同災害的空間範疇及其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有助於制定更精確的土地管理策略，減少氣候變遷對社

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衝擊。透過針對性的調適措施，我們

能夠更有效地保護脆弱地區，保障公共安全，並提升土地

資源的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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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氣候變遷驅動力（溫度）及其對於土地利用領域之關聯性 

氣候變遷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溫

度 

平均溫  ●  1.土地使用規劃 

➢ 隨著氣溫升高及都市高度發展趨勢，都市熱島效將加劇，居民生活與
健康受到威脅，可能促使城鄉規劃鼓勵綠化並考量風廊路徑。 

➢ 屬農業使用之土地，溫度變化恐改變作物生長週期和產量，影響農業
用地配置和區位選擇。 

2.土地資源管理 

➢ 隨著溫度上升，基礎設施（如電機設備）故障風險和鋼鐵構件腐蝕風
險增加，對於設施維護和更新要求更高。 

➢ 冷卻用水量增加和能源需求增長，需更有效地管理水、電資源，這將
影響土地使用方式，例如在水資源匱乏地區，可能需要重新考慮灌溉、

排水和土地開發的方式。 

3.生態環境影響 

➢ 溫度變化對生態系統造成壓力，特別是針對環境敏感地區或重要生物
多樣性環境，需注重保護區和綠地的擴展或設置。 

➢ 隨著溫度升高，病蟲害與病媒蚊風險增加，這亦將對農業和人類健康
造成威脅，進一步影響土地利用方式，如農藥使用和病蟲害防治的土
地需求。 

4.社會經濟影響 

➢ 溫度上升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影響在於設施運轉效率降低，將導致營運

成本上升，而能源需求增加也代表恐有更多的土地被用於能源開發或
基礎設施建設。 

最高溫  ●  

最低溫  ●  

日夜溫差   
● 

(日夜溫
差縮小) 

季節變化  
● 

(夏季延長 

；冬季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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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 同時，溫度變化影響作物生長和產量，這不僅影響農業經濟，也對糧
食安全構成威脅，政府應配套調整農業用地相關規劃與管理作為。 

表 2 氣候變遷驅動力（風速）及其對於土地利用領域之關聯性 

氣候變遷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風
速 

平均風速   ● 1.土地使用規劃 

➢ 風速增強將對海、陸、空運輸系統構成嚴重威脅。強風可能影響航班
和航運安全，導致運輸路線改變，甚至需重新規劃機場、港口和重要

交通樞紐位置。 

➢ 風力較強地區可能需要增加風障和其他防風設施，以致需要更多土地
用以設置前開基礎設施。 

2.土地資源管理 

➢ 風速變化對風力發電設施及其他戶外型基礎設施營運造成挑戰。高風
速可能增加設備毀損風險，導致更頻繁的維護和更高的管理成本。 

➢ 強風也可能對農業生產造成影響，尤其露天作物和果園將需要更加精
細的管理，以減少風速變化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 

3.自然環境影響 

➢ 強風可能導致土壤侵蝕，尤其在乾旱或半乾旱地區，將會影響該地區
的土地質量和農業永續性。 

最大風速   ● 

颱風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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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 風速變化亦可能改變風力資源的分布，影響風力發電的潛力和佈局，
間接對自然保護區設置和生態保護策略產生影響。 

4.社會經濟影響 

➢ 風速變化對經濟活動，尤其是運輸和能源領域的影響也相當顯著。強
風可能導致航班延誤、航運受阻，進而影響貿易和物流。 

➢ 風速變化對風力發電的影響也直接影響能源供應的穩定性，這對於依
賴風力發電的地區尤為重要。此外，設備毀損風險的增加意味著更高
的修繕成本和潛在的經濟損失，這將影響土地的商業和工業用途。 

 

表 3 氣候變遷驅動力（降雨）及其對於土地利用領域之關聯性 

氣候變遷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降
雨 

年平均 

降雨量 
●   

1.土地使用規劃 

➢ 降雨變化影響水資源管理，例如水庫淤積，水庫防洪操作、水資源調
配管理，土地用途規劃可能需要考慮因應變化而新設水利設施，包含
平地水庫、再生水廠、海淡廠、伏流水滯洪池、防洪堤、排水系統等。 

2.土地資源管理 

➢ 影響民生、工業和農業的供水穩定性。在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土地

資源應更有效率地使用，確保供水系統穩定運行。 

季節雨  
● 

(季節雨有顯著變
化，有增有減) 

大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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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豪雨、大豪
雨 

 ●  
➢ 降雨變化可能降低水力發電量，對於依賴水力發電地區，會影響能源
穩定供應，進而影響工業和農業生產。 

➢ 此外，降雨不足可能影響冷卻系統運作，對工業設施和能源生產設施
的營運造成影響，增加土地管理的難度。 

3.自然環境影響 

➢ 強降雨可能導致土壤侵蝕、降低肥力，影響水質，山區引發崩塌、土
石流威脅人居環境，平原區淹水破壞基礎設施並影響土地使用，還可
能降低農業產量。 

➢ 乾旱會導致土地退化，影響農業生產力和生態系統，並加劇用水競
爭，進而改變土地利用模式，縮減耕地、草地和濕地。 

4.社會經濟影響 

➢ 強降雨可能增加公共設施、能源設施和交通運輸系統的毀損風險，對
於人民財產安全構成威脅，進而影響土地的經濟價值和利用方式。 

➢ 乾旱可能導致糧食減產、影響糧食安全和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水密集
型產業和依賴水力發電的地區，還會降低水力發電量並增加能源成
本。 

最長連續不
降雨日數 

●   

乾 旱 指 數
(SPI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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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氣候變遷驅動力（海平面）及其對於土地利用領域之關聯性 

氣候變遷 

驅動力 

歷史變化趨勢 

與土地利用的關聯性 無顯著
變化 

呈上升
趨勢 

呈下降
趨勢 

海
平
面 

上 升
速率 

 ●  

1.土地使用規劃 

➢ 海平面上升和暴潮變化會增加沿海地區淹水或淹沒風險，應將該風險納入
土地使用規劃，甚至進一步評估居住和重要公共設施之搬遷。 

2. 土地資源管理 

➢ 海平面變化可能導致鹽水入侵地下水，對沿海地下水資源造成威脅，需加
強土地資源管理以保護淡水資源，例如推動地下水保育管理。 

3. 土地利用的環境影響 

➢ 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蝕會導致沿海生態系棲息地的減少，影響生物多樣性
和生態平衡，進而影響該地區的土地利用，包含農業及保護區等區域。 

4. 社會經濟影響 

➢ 海平面變化對漁業和觀光業構成威脅，對於以這些產業為發展核心的地區
將是重要挑戰，進一步影響沿海社區的經濟穩定和土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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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衝擊議題範圍 

氣候變遷 

驅動因子 
極端降雨 極端氣溫 

衝擊議題 淹水 坡地災害 乾旱 熱浪 

空間範疇 平原地區 高山及山坡地 全台 

全台 

(都市及鄉村集居地區 

為主要熱區) 

與

土

地

利

用

關

聯

性 

土地使用

規劃 

增加低窪地區和沿海地區的

淹水風險，導致現有的住宅

區、工業區和農業用地無法繼

續使用，並增加區域開發難

度。淹水也會破壞城市基礎設

施，影響土地的永續利用和未

來開發潛力。 

增加坡地區域發生土石流和

山崩的風險，山坡地的住宅、

農業用地和基礎設施面臨潛

在的災害威脅，土地用途規

劃時需更謹慎。 

水資源短缺會降低農業生產

力。也會使得耕作土地變得

不再適合農業活動，迫使重

新考慮土地用途規劃。此

外，城市地區可能需要重新

調整土地規劃，增加水資源

保護區或削減耗水量大的開

發項目。。 

熱島效應會進一步加劇高溫對

居民健康和城市運行的影響，

高密度建築區域可能需要重新

規劃，以減少建築物之間的熱

量積聚。農業區域也會因為高

溫導致作物生長周期改變。  

土地資源

管理 

洪水可能沖刷表層土壤，導致

土地肥力下降，對農業土地和

其他資源構成威脅。此外，還

會破壞土地資源管理的基礎

設施，包括灌溉系統和排水設

土石流加劇土壤流失和土地

退化，導致可用土地資源的

減少。同時災害對基礎設施

如道路、橋梁等的破壞，進一

步增加了管理難度。 

乾旱導致水資源枯竭，灌溉

系統面臨巨大的壓力，影響

農業生產，削弱土地的生產

能力，增加土地管理難度。

還可能加劇地表水和地下水

高溫會導致水資源需求增加，

特別是在農業灌溉和城市供水

系統中，這可能會加重水資源

的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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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增加土地資源管理的困

難。 

的過度開採，影響未來土地

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自然環境

影響 

洪水會造成土壤侵蝕和沉積

物流失，影響自然環境的平

衡，特別是在濕地和河流系統

中。洪水還可能破壞棲息地，

影響當地生態系統中的物種

多樣性。水質問題也會隨著洪

水的侵襲而加劇。 

土石流和山崩會破壞當地的

生態系統，摧毀森林植被，改

變動植物的棲息地，影響生

物多樣性。同時，大規模土壤

移動可能改變地形結構，導

致水文系統的變化，進而影

響河流和地下水的自然循

環。 

乾旱導致水資源減少，影
響濕地和河流附近的生態
系統。植被減少和土壤乾

燥化會引發生態系統退
化，甚至可能導致荒漠化
過程的加劇，進一步降低
土地的生態價值。乾旱還
會增加病蟲害的風險，進
一步威脅到自然生態系統
的健康與穩定性。 

持續高溫會導致植被乾枯，增

加森林火災風險，從而破壞自

然棲息地，威脅生物多樣性。

熱浪還會改變物種的分佈和生

態平衡，使得某些植物和動物

無法適應高溫環境，進而導致

生態退化。水體溫度上升可能

對水生生態系統造成負面影

響，減少魚類和其他水生物的

生存機會。 

社會經濟

影響 

淹水會造成大規模經濟損失，

包括農業生產力下降、住宅和

基礎設施的損毀。淹水還會降

低土地價值，增加修復成本，

特別是在農業和工業區，洪水

可能會破壞生產設施，導致經

濟損失和長期的生產停滯。 

破壞農地、住宅區和基礎設

施，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

亡，影響糧食安全和農民的

生計。增加重建和修復成本。

坡地土地價值可能因為災害

風險增加而下降。 

導致糧食減產、影響糧食安

全和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水

密集型產業和依賴水力發電

的地區，還會降低水力發電

量並增加能源成本。 

能源需求增加、健康風險上

升，影響土地利用成本和效

益，尤其在城市和農業區域，

需增加適應性基礎設施以減少

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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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二：土地利用領域優先關注對象 

依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112 年 11 月核定版），

我國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分為「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能

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海岸及海洋、土

地利用、健康」等 7 大易受衝擊領域，依氣候變遷因應法

第 18 條規定，由各部會按權管領域辦理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 

針對淹水、坡地災害、乾旱及熱浪等氣候衝擊影響，

對不同土地利用型態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淹水對

於都市集居地區、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設施或維生基礎

設施的影響層面及應關注事項均不相同，考量各該部門

領域對應到不同主管機關，為有效應對這些變化，回歸土

地利用領域權責，本案建議優先以「建成環境」為關注對

象，包含城鄉地區、住宅、重要公共設施等，屬人口密集

及關鍵基礎設施所在，當極端天氣事件發生，將有較高災

害風險。 

就住宅及城鄉地區而言，其為人口密集區，面臨著多

種極端氣候事件的威脅，例如淹水可能導致大規模的住

宅區損毀，迫使居民撤離，進一步加劇社會和經濟壓力。

坡地災害，如土石流和崩塌，可能直接威脅坡地住宅的結

構穩定性，危及生命安全。乾旱的發生可能導致生活用水

資源短缺，進而對居民健康造成負面影響。而熱浪則加劇

了城市熱島效應，對居民，特別是弱勢群體，構成顯著的

健康風險。這些災害對住宅及城鄉地區的影響顯示出其

在土地利用規劃中具有高度脆弱性，並且直接關係到大

規模人口的生活品質和社會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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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開「建成環境」之內涵，將因應不同風險評估項

目而選取相應之指標進行分析。本案後續將針對所選土

地利用領域優先關注議題及對象辦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分析，透過分析指標研討及套疊，進一步指認空間發展之

風險分布情形，同時亦將適時參考各領域風險評估成果，

進行交流及整合討論。 

肆、綜合討論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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